
 

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文件
中原政文 〔2016〕118号

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中原区散煤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,区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中原区散煤治理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2016年11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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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中原区散煤治理工作方案

根据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散煤治理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 (郑政文 〔2016〕166号)精神,为最大限度减少我区散

煤燃烧造成的环境污染,持续改善辖区空气质量,结合实际,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加强散煤污染整治工作部署,按照全

面整治、重点突破、疏堵结合、标本兼治的原则,对燃煤污染进

行治理,有效解决我区冬季采暖期大气污染问题。实施 “电代

煤”、“气代煤”大幅度减少燃煤散烧污染。加强散煤销售点执法

监管,全面取缔劣质散煤销售点,最大限度降低燃煤污染对大气

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,为完成我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提供有力支

撑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总体目标:2016年10月底前,全区范围内实现无煤化,禁

止销售使用散煤,全部实现 “气代煤”“电代煤”。

1.全面实施 “气代煤”,对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,但具备管

道燃气条件的,鼓励居民使用燃气壁挂炉取代燃煤采暖炉具实现

“气代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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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全面实施 “电代煤”,对管道燃气没有覆盖的区域,鼓励

居民以电供热方式实施 “电代煤”。

3.加大执法力度,依法取缔全区范围内所有煤炭生产、加

工、销售、经营场所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(一)加大对 “气代煤”和 “电代煤”工作宣传力度。各街

道办事处要在辖区范围内利用悬挂宣传条幅或标语、发放宣传

册、在每个家属楼院开展宣传栏等多种宣传形式,广泛宣传销售

使用散煤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和我区散煤治理工作的具体要

求、时间节点、支持政策等内容,引导居民不断增强环保意识和

安全意识,为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(二)深入开展摸底排查,详细准确掌握全区散煤销售使用

情况。2016年10月底前,依法取缔全区范围内所有煤炭经营场

所,任何单位、个人严禁囤积和销售散煤,现有囤积的散煤由各

街道办事处进行回收,并集中放置在遮风避雨的固定性场所统一

封存,随后由区政府进行统一回收。

(三)严格执法,严禁散煤流入。由公安、交通、城管、执

法、环保、质监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,对进入城区内的

煤炭运输车辆进行检查,严禁散煤流入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中原区散煤治理工作领导小组,

负责统筹研究制定散煤治理的政策和措施。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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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长李卫林任组长,区政府党组成员樊立伟任副组长,区有关部

门、各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为成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商务

局,李嵘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(二)加强部门协调联动。区有关部门和各街道办事处要各

司其职、协调联动、密切配合,制定有利于散煤治理的具体政策

措施,形成散煤治理的强大合力。区发改统计部门负责配合市发

改部门做好新增气量资源预测和协调保障工作;负责做好分散燃

煤用户基本情况调查统计工作。区物价部门负责配合市物价部门

研究制定阶梯气量、气价及电量、电价的调整政策。区环保部门

配合市环保部门做好全市 “气代煤”、“电代煤”和洁净燃料替代

工作。区商务部门负责按照散煤治理时间节点,做好辖区民用煤

销售企业监督管理、规范市场销售行为,做好民用煤销售企业数

据统计分析;负责区散煤治理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区工商质监部

门负责煤炭经营单位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和流通领域煤炭质量管

理,按照职责分工依法查处职责范围内无照经营和销售不符合质

量标准煤炭的行为;做好燃煤单位煤质监管,依法查处违法燃用

不符合质量标准煤炭的行为。区财政部门负责制定财政补贴资金

管理办法,筹措财政补贴资金,加强资金监管,确保资金依法合

规使用。区审计部门负责做好各项补贴资金支出、使用的监督和

审计工作。区城管部门配合市城管部门负责统筹做好天然气、液

化气站的规划布局布点和安全供应工作。公安部门负责对涉案的

违规违法经营业主依照 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依法处理,依法打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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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部门在燃煤散烧专项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暴力抗法行为。

政府督查室负责对各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散煤治理工作进行检

查督导。宣传部门负责做好散煤治理替代宣传报道工作。各街道

办事处是本辖区散煤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,负责组织做好群众宣

传发动、细化方案、居民用煤排查统计,居民囤积散煤回收存

放,推进散煤治理各项工作。

五、支持政策

1.放宽阶梯气价。对统计台账上的 “气代煤”使用燃气壁

挂炉的居民户,放宽阶梯气价,具体数额按市政府下达的政策执

行。

2.放宽阶梯电价。对统计台账上的实施 “电代煤”的居民

户,放宽阶梯电价,具体数额按市政府下达的政策执行。

3.对居民炊事、居民采暖予以补贴,对公共单位、企事业

单位食堂、个体商户、家属楼院门卫室等不执行补贴政策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,加强组织领导。散煤治理是全市大气污染

防治工作的重要环节,是市委、市政府的重要工作部署,各街道

办事处、各有关部门要认清形势,高度重视,党政主要领导要亲

自挂帅,明确一名副职主抓,层层落实目标责任,切实抓好工作

落实。

(二)明确责任,加强部门联动。各街道办事处是散煤治理

工作的责任主体,负责具体做好本辖区群众宣传发动、细化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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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、推进散煤治理各项工作,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,摸清工作

底数,强化措施落实,确保目标任务如期完成。各有关部门之间

要加强协调联动、密切配合,形成强大合力,共同推进散煤治理

工作。

(三)实施日报,加快工作推进。从2016年11月16日开

始,实施散煤治理工作日报制度。按照已建立的台账明细,各街

道办事处每天将辖区散煤生产、加工、销售点取缔囤积散煤回收

及散煤用户 “气代煤”“电代煤”完成情况报区散煤治理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。

(四)强化督导,推进工作落实。建立区大气办和区政府督

查室督导机制,散煤治理工作列入区大气污染督导考核,领导小

组将定期对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现场督查,对进展

快、成效好的街道办事处给予表彰奖励,对进展缓慢、工作不力

的进行问责,对失职渎职、违法违纪行为,追究属地责任、部门

的管理责任。

附件:中原区散煤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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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中中原区散煤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:李卫林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:樊立伟 区政府党组成员

成 员:王 智 区金融办副主任

    邢 辉 区环保局局长

    李 嵘 区商务局局长

    秦云鹏 区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局局长

    李默涵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    牛振军 区发改统计局局长

    王明党 区工信局局长

    苏保民 区财政局局长

    海宪岭 区交通局局长

    李平涛 区审计局局长

    张海林 区城建局局长

    张龙斌 区工商质监局副书记、副局长

    周 岭 区城管局局长

    苏保富 区执法局局长

    高 琪 区物价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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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李永安 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副局长

    江 波 郑州市公安局须水分局副局长

    赵纳新 郑州市公安局帝湖分局副局长

    王玉强 郑州市公安局桐柏路分局副局长

    刘向峰 须水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丁 胜 西流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综治中心主任

    马卫华 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李文平 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宋盼峰 林山寨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李春节 桐柏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胡志军 绿东村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高留念 棉纺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李 娜 三官庙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李建华 建设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吴孝刚 秦岭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    陈 峰 汝河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,负责领导小组

日常工作,李嵘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1月14日印发

—8—


